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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出借银行账户 违法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逐步改善，很多人投资理财的意识也随
之 增 强 。 适 当 的 投 资 不 仅 可 以 增 加 个
人财富，还有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市场
活 力 。 然 而 很 多 普 通 老 百 姓 获 取 投 资
信息的渠道匮乏，在投资理财的取舍上
缺乏专业性，也难免亏损严重。黄骅市
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
人委托朋友帮忙理财，结果亏损后谎称
投资款为借款，欲通过法院追回损失，
最终败诉。

原告刘某与被告陈某系朋友关系。
2017 年 7 月刘某通过陈某了解到某投资平
台，并在该投资平台上注册了账户。随
后，刘某多次向陈某请教平台操作问题，
并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给陈
某转账共计 69 万元，要求其帮忙购买理财
产品。因陈某缺乏投资经验，帮刘某购买
的这些理财产品亏损严重。刘某为了追
回损失，谎称投资款为借款，到黄骅市人
民法院起诉陈某，要求归还 69 万元借款及
利息。

黄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
刘某给被告陈某转账 69 万元的事实有银
行交易明细予以印证，法院予以确认。但
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不足，法院
不予支持。最终，黄骅法院依照民事诉讼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判
决驳回了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
两个条件：双方有借贷的合意；出借人将
借款款项已实际缴付借款人。本案中刘
某仅能提供转账凭证，未能出具陈某所
书写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无
法证实刘某与陈某就借贷达成合意以及
刘某向陈某转款性质为借款。故刘某主
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

借 款 与 投 资 款 的 性 质 是 完 全 不 同
的，在法律上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
后果。一般来说，投资即“收益共享，风
险共担”，投资亏损只能“自认倒霉”；而
借款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借来的
钱是一定要偿还的。本案由于双方并未
签订书面合同，无法直接证明该笔经济
往来的法律性质。原告仅提供银行转款
凭证的证据且对借款的时间、地点、用途
等细节语焉不详，而被告陈某提供了双
方 之 间 大 量 的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和 电 话 录
音，足以认定陈某仅为投资介绍人，且涉
案的 69 万元为投资款，并非原告所称的
借款。刘某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被告
返还 69 万元借款及利息，当然得不到法
院的支持。

面对类似的经济纠纷，法官建议：在
与 他 人 有 经 济 往 来 时 必 须 明 确 资 金 性
质，规避商业风险，最大程度减少未来可
能产生的纠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进行
虚假诉讼。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侵害了他
人的合法权益，更会严重破坏司法秩序
与司法权威，一旦涉嫌虚假诉讼，轻则罚
款，重则获刑。

近日，邢台开发区法院受理
了原告刘某某诉某经贸有限公司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原 告 称 其 曾 在 被 告 的 网 店
购 买 了 某 进 口 果 胶 成 长 软 糖 10
盒，每盒单价 396 元，折扣后共计
2970 元 。 但 该 食 品 违 反 了 法 律
禁止性规定，故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向原告退还货款 2970 元；支付
赔 偿 金 29700 元 及 其 他 费 用 1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购买的
被告销售的该进口软糖，其配料
表中标明包含牡蛎粉等成分。该
食品营养成分表中标明每 2 粒(6
克）添 加“ 磷”100 毫 克、“ 钙”200
毫克。其外文配料及所有信息经
翻译，均未显示在该产品中添加
有“牡蛎粉”。另查明，根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有关规定，其

“磷”等添加剂严重超标。综上，
被告销售的食品违反了国家禁止
性规定，可认定为以假乱真的商
品 ，对 消 费 者 人 身 权 构 成 威 胁 。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货款
2970 元，并给付原告赔偿金 29700
元（十倍赔偿）。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应当得到法律最大限度的保护。
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等均规定了对消费者
权益最严格的保护，即无过错责
任、连带责任。也就是说，经营者
（销售者）、生产者对其经营、生产
的商品，如存在质量问题，无论是
否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且经营者与生产者为连带责任。
具体表述包括：瑕疵产品，即以次
充好的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应
当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缺陷产品，
即以假乱真或对消费者人身财产
具有安全隐患的产品，生产者或
经营者应当承担十倍赔偿责任。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均规定：不得销售我国法律、法
规禁止销售的食品。

此 案 被 告 作 为 食 品 的 销 售
者，应当保障其销售的食品不得
危害消费者人身安全。本案产品

违反了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属于
经营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行为，对消费者人身
安全具有危害。本案原告虽在被
认定为“职业打假人”上存疑，但
可认定其为知假买假。因食品安
全关系公民的基本健康权利，故
应当加大保护力度。因此，原告
买假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行为，对
其 十 倍 赔 偿 的 诉 讼 请 求 应 予 支
持。

司法实践中，对职业打假人
的买卖行为存在争议，各地裁判
尺度不一。但此案可认定被告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故从最大限度
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考虑，即便
原告知假买假也不能排除其基本
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这种司法裁
判的价值导向是以消费者的合法
权 益 至 上 、人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至
上。同时，这种司法裁判导向也
是弥补行政机关监管缺位的必要
手段，让大众通过司法手段对食
品生产者、经营者进行监督。这
对 保 护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大 有 裨
益，对保护人民群众餐桌上的安
全大有裨益，对督促食品生产者、
经营者合法经营大有裨益。

近年来，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
空的痛”，屡屡出现的高空抛物事件，导致不
少悲剧发生。

2019 年冬天，家住河间市某村的柴某装
修自家的三层楼，在三楼与保洁工人一起收
拾的柴某为图省事，将满满一袋子的建筑垃
圾通过窗户直接扔了下去，在一楼装修的工
人邱某恰从此处经过，被一袋垃圾击中头部
随即重伤倒地。

邱某被紧急送医，最终医生诊断其为开
放性颅骨骨折伴硬脑膜破裂。经沧州市某
法医鉴定中心鉴定，邱某的损伤构成重伤二
级。

2020 年 1 月，河间市公安局以涉嫌犯过
失致人重伤罪将柴某刑事拘留，后将该案移
送河间检察院审查起诉。河间检察院向法
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柴某
在自家楼房保洁过程中，为图方便，将垃圾从
三楼窗户扔下，造成装修工人邱某重伤的后
果，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被告人柴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罪名不当，应予纠正。最终，河间市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柴某犯
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
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该罪主观
上是故意，客观要件表现为，实施了危害不
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
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柴某的行为不必然
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
案发地为柴某家楼房南侧，属农村房前屋后
范畴，区域较狭窄，案发地边缘为水沟，西侧
有简易房与主公路隔离，该区域不属于公共
区域，平时不会有村民在此逗留，空间相对
密闭。

本案中的被告人柴某对危害后果的发
生主观上不积极追求，也不持放任心态，实
施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不具有
相当的危险性。只有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可
能导致该类危险的发生时，且实施的行为具
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相当
的危险，才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本案被告人柴某系本村农民，其熟知所
扔垃圾的掉落地点，认为该地方没人经过，
不会出事也不希望出事，其往自家楼下扔垃
圾的目的只是为了图方便，对造成被害人损
害后果不积极追求也不持放任态度，主观上
属于过失。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
是侵权人的之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
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 3 月 1 日起，刑法修
正案（十一）生效，新增高空抛物罪，将这种
不文明行为单独入刑，明确规定从建筑物或
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 罚 金 。 有 前 款 行 为 ，同 时 构 成 其 他 犯 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维护
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最高人民法院也
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
件的意见。本案是发生在该刑法修正案出
台前，法院是以被告人柴某犯过失致人重伤
罪对其进行刑罚。

高空抛物行为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我们
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共同维护我们“头顶
上的安全”。

说法

□ 李淑涵

在现实生活中，老人帮助子女带
小孩，是很常见的事情，那老人向子女
索要“带孙费”是否合法呢？

裴某是孙某的母亲，孙某和妻子张
某结婚后不久生育一子小孙。后来二
人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小孙随
父亲孙某、祖母裴某共同生活。因为
工作关系，孙某搬离裴某住处租房居
住，小孙与祖母裴某共同生活。在此
期间，孙某与张某并未给裴某孩子的
抚养费，后经人协调，孙某同意每个月
支付 1000 元抚养费。后来，裴某将孙
某与张某诉至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
院，要求二人支付生活费、教育费、“带
孙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3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没有法定义务或
约定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进行
管理或者提供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
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因孙某、
张某作为小孙的法定抚养义务人，对小
孙均未履行抚养义务，小孙由裴某独自
抚养、照顾，故裴某与孙某、张某之间构
成无因管理。结合当地的实际生活水

平，法院支持了裴某的诉讼请求。

“带孙费”是指祖辈在没有法定义
务 或 者 是 明 确 接 受 子 女 委 托 的 情 况
下 ，因 照 顾 孙 辈 而 发 生 的 必 要 费 用 。

“带孙费”从法律意义上讲，应当属于
无因管理之债范畴，民法典第九百七
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或者约
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管
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
因无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
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当然是否构成无因管理不能一概
而论，具体个案情况及证据不一致，认
定也就有所不同。祖辈带孙属于道德
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带与不带是
祖辈自我选择的权利，作为子女不可、
也无权强求。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规定，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
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
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
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

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
成 年 孙 子 女 、外 孙 子 女 ，有 抚 养 的 义
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
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家庭、亲情本就与奉献、付出紧密
相关，金钱无法衡量。“带孙费”更多地
暴露出子女们“理所应当”式的啃老，
忽视老人的付出，让老人逐渐感到痛
心、寒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做父母的
要 帮 助 孩 子 扣 好 人 生 的“ 第 一 粒 扣
子”，需要传承感恩、善良的传统美德，
要感谢家中老人的辛苦付出。

现 实 生 活 中 ，企 业 之 间 、企 业
与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之间相互
借 用 银 行 账 户 使 用 的 情 形 大 量 存
在 ，一 旦 涉 及 经 济 纠 纷 ，账 户 出 借
人 就 有 可 能 要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
任。近日，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张某承包了某项目工程，他以
做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向李某借款。
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将 30 万元转至
张某指定的尹某账户，张某出具借
条：“今借到李某现金叁拾万元整，
此 款 打 到 尹 某 卡 上 。”双 方 约 定 了
还款时间。当还款时间到了之后，
李某多次催要，张某却以种种理由
拖延支付。李某便将张某和尹某诉
至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 院 ，要 求 二 被 告 偿 还 欠 款 及 利
息。

庭审中，张某对该笔欠款予以
认可，称自己只是暂时没有偿还能
力，并非恶意拖欠。而尹某是其公
司项目上聘请的一个出纳，尹某的
卡为其借用，虽然钱打到尹某的卡
上 ，但 这 也 是 工 作 范 围 ，为 了 方 便
工作。这个钱由张某支配使用，尹
某对此也是知情的。

尹某则辩称其与张某之间不存
在民间借贷关系，自己也没借过原
告 李 某 30 万 元 ，不 应 承 担 还 款 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

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条、汇款记录
能够证 实 原 告 李 某 与 被 告 张 某 间
成 立 借 贷 关 系 。 现 原 告 李 某 已 出
借款项，被告张某理应按照约定偿
还 借 款 。 故 原 告 李 某 主 张 被 告 张
某向其返还 3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
息 的 诉 讼 请 求 成 立 ，法 院 予 以 支
持。本案中，虽无证据证明被告尹
某系借款人，但其将本人银行账户
出 借 给 被 告 张 某 ，其 行 为 存 在 过
错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被 告 尹 某 应 与
被 告 张 某 共 同 承 担 对 原 告 李 某 的
还款责任。

本案的焦点是银行账户的出借

人尹某应否承担责任。
所谓的出借银行账户是指个人

或 单 位 未 按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将自己的个人账户或单位账户
借给他人使用。

当事人将银行账户交由他人使
用，即意味着其同意将该账户出借
给他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
四条规定，存款人的账户只能办理
存款人本身的业务活动，不得出租
和 转 让 账 户 ；第 三 十 七 条 规 定 ，存
款 人 违 反 本 办 法 第 三 十 四 条 规 定
的 ，除 责 令 其 纠 正 外 ，按 规 定 对 账
户 出 租 、转 让 发 生 的 金 额 处 以 罚
款 ，并 没 收 出 租 账 户 的 非 法 所 得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
十 五 条 规 定 ，存 款 人 不 得 出 租 、出

借银行结算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 出 借 银 行 账 户 的 当 事 人 是 否 承
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
银 行 账 户 是 违 反 金 融 管 理 法 规 的
违 法 行 为 。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依 法 收
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
同 情 况 追 究 出 借 人 相 应 的 民 事 责
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
作为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其应列为
共 同 诉 讼 人 。 汇 入 上 述 账 户 的 借
款，作为账户的出借人，也同时系该
借款受益者的，应对该借款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综上，出借银行账户就得承担
诉讼风险。而判定账户出借人对其
出 借 账 户 行 为 应 承 担 何 种 责 任 问
题，应当综合考量账户出借人的过
错程度、是否通过出借账户行为受
益、是否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等
多种因素。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出
借 人 存 在 以 下 处 理 方 式 ：其 一 、判
决出借人与借用人直接承担连带责
任 ；其 二 、判 决 出 借 人 仅 对 本 金 承
担 责 任 ；其 三 、判 决 出 借 人 根 据 自
己 的 过 错 对 本 金（或 者 包 括 利 息）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尹某
出 借 银 行 账 户 违 反 了 金 融 管 理 法
规，存在一定过错，因此，法院判决
尹某与被告张某共同承担对原告李
某的还款责任。

因此，出借账户的行为存在法
律 风 险 ，大 家 应 引 起 足 够 重 视 ，避
免因出于情面出借账户引起纠纷。

说法

老人打官司索要“带孙费”
法院判决：儿子和前儿媳应当支付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虚构债权，
能打赢官司？

高空抛物的代价

□ 门凤娇

销售缺陷产品需十倍赔偿
□ 任永波 王志勇

说法

说法

说法

把 你 的 银 行
卡借我用用。 行！拿去用吧。

妈，孩子交
给你了！

你得付我“带孙费”！

刘帅 绘制

刘帅 绘制


